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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第 6屆第 27次董事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 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會 6樓會議室(台北市金山南路 2段 189號 6樓) 

主    席：范光群董事長 

出 席 者：尤美女董事(視訊)、呂秀梅董事(視訊)、林佳和董事(視

訊)、孫一信董事(視訊)、許紋華董事(視訊)、陳怡成董

事(視訊)、黃嵩立董事(視訊)、黃玉垣董事(視訊)、劉靜

怡董事(視訊)、張國勳董事(視訊)、傅馨儀常務監察人 

請 假 者：官大偉董事、楊錦青董事 

列 席 者：周漢威執行長、孫則芳副執行長 

記    錄：劉育璿、黃雅芳 

 

壹、 主席致詞 

范光群董事長 

疫情嚴峻，感謝大家仍抽空與會，請大家注意保重身體。程

序事項，請視訊出席之董事、監察人開啟視訊鏡頭並於聊天視窗

中簽到。 

 

貳、 確認本會第 6屆第 26次董事會議紀錄。(請參附件 1(密)) 

 

參、 工作報告 

一、重要事件報告。(請參附件 2) 

二、業務報告。(請參附件 3)  

三、辦理法人變更事宜報告。 

說明： 

（一） 第 6屆原司法院代表監察人陳慧娟因公務調職，司法院以

110年 5月 18日院台廳司四字第 1100013634號同意辭任

並指派會計處處長楊順成為繼任監察人，聘期自 110年 5

月 12日起至 111年 3月 22日止(請參附件 4)。 

（二） 另傅馨儀常務監察人戶籍地址亦有變更，併同上述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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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依法向司法院及法院辦理法人變更登記，爰此提出

此報告。 

四、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5月 15日公告至 5月 28日

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及全國自 110年 5月 19日起進

入第三級警戒之本會採行之防災應變措施。 

說明： 

(一)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5月 15日公告即日起至

5月 28日「雙北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加嚴、加大全國相

關限制措施」本會於當日即時召開線上防災會議，並參考司

法院、法務部防疫措施之案件辦理原則，緊急調整業務及相

關服務事項並予以佈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

月 19日公告即日起進入第三級警戒，下列相關事項，亦視疫

情發展並配合法院、檢察署業務調整持續進行調整： 

1. 業務面全面降低來會人流： 

(1) 降低開審數 

為分散人流，緊急研議北三及基隆分會 110年 5月 17停

止審查乙日，並於 110年 5月 17~28日間，就民眾已申請

之案件，僅就急件進行審查並改採通知到會制、關閉網

路預約系統、進行減審、縮審之必要調整，110年 5月 16

日即時佈達於本會官網及臉書外，並於 110年 5月 17日

上班日立即以企業簡訊寄予全國扶助律師及審覆委員，

並進行會內佈達(全國律師委員通知信，請參附件 5)。 

(2) 暫停、減少法諮：面對面法諮及到府法諮全停、視訊及

電話法諮依進線量及律師排班狀況進行調整。 

2. 人事管理面亦採分散人流方式逐步調整： 

(1) 配合政府公告放寬彈性上下班： 

110 年 5 月 16 日因應疫情緊急佈達，為降低全國地區同

仁於上下班尖峰時刻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之風險，放寬彈

性上下班政策為，彈性上班時間調整為 07：30~10：

00，彈性下班時間配合調整為 16：30~19：00。 

(2) 總會異地辦公及分會分組備援機制重新啟用： 

https://l.workplace.com/l.php?u=https%3A%2F%2Fwww.cdc.gov.tw%2FBulletin%2FDetail%2FE7bi2j8UYj1Rmz73OPE7Yg%3Ftypeid%3D9&h=AT1gzU6uc8DGfjmbsRtBLrtAPNP4OyoLAxbuqAGl9zr8COaWvx37bI21ClEJPO_AR_padGCtmHDCHECeEynZG9KhNgJeOYnKecuTxK-KIJiy34hektcvuHnLVNHBIkG3usVZr6oJm0iwh5A&__tn__=-UK-R&c%5b0%5d=AT3ChpARikf6HqSZmIgKB8uAq-miyEMzZevv-41qjt9vZKiKjqe_W7mBUKfaJUmKVJsliXlBWiIk4EsnnRE_wrlPH60Ydk0D7swWXE5rXIB5XjPCD2smXiDN2aHrUJEtVuXua1wCus2SnB8FZxzhm6a4uql9grhvXB7_TrMqC5ujMyLdmEs-Eju1ATM02ALdmrg7YvIb01IqmNy7zQ
https://l.workplace.com/l.php?u=https%3A%2F%2Fwww.cdc.gov.tw%2FBulletin%2FDetail%2FE7bi2j8UYj1Rmz73OPE7Yg%3Ftypeid%3D9&h=AT1gzU6uc8DGfjmbsRtBLrtAPNP4OyoLAxbuqAGl9zr8COaWvx37bI21ClEJPO_AR_padGCtmHDCHECeEynZG9KhNgJeOYnKecuTxK-KIJiy34hektcvuHnLVNHBIkG3usVZr6oJm0iwh5A&__tn__=-UK-R&c%5b0%5d=AT3ChpARikf6HqSZmIgKB8uAq-miyEMzZevv-41qjt9vZKiKjqe_W7mBUKfaJUmKVJsliXlBWiIk4EsnnRE_wrlPH60Ydk0D7swWXE5rXIB5XjPCD2smXiDN2aHrUJEtVuXua1wCus2SnB8FZxzhm6a4uql9grhvXB7_TrMqC5ujMyLdmEs-Eju1ATM02ALdmrg7YvIb01IqmNy7zQ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426374-b88e7-1.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426374-b88e7-1.html
https://l.workplace.com/l.php?u=https%3A%2F%2Fwww.moj.gov.tw%2F2204%2F2795%2F2796%2F111807%2Fpost&h=AT12UJOmRrsDMgP1n5qPqULYBVbeg-fG89LZBvo8ELZyekbj31WJzVWv72YGQrG-JvEkMeQycMvSEDuejDbAVZ85sqMQ1CzWRDCir6KqFLqb_wiie2yPUWLRXnbLagtNc9DQ2cZmgcjPsUE&__tn__=-UK-R&c%5b0%5d=AT3ChpARikf6HqSZmIgKB8uAq-miyEMzZevv-41qjt9vZKiKjqe_W7mBUKfaJUmKVJsliXlBWiIk4EsnnRE_wrlPH60Ydk0D7swWXE5rXIB5XjPCD2smXiDN2aHrUJEtVuXua1wCus2SnB8FZxzhm6a4uql9grhvXB7_TrMqC5ujMyLdmEs-Eju1ATM02ALdmrg7YvIb01IqmNy7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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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次疫情持續加溫之初，本會即於 110年 5月 12日召

開疫情應變會議，於 110年 5月 14日即布署準備至電法

諮中心異地辦公之相關設備建置與設定事宜，並於 110

年 5月 17日一早即刻啟動總會異地辦公、或居家辦公等

措施，各分會亦依【110總電業發第 00132號】總電發重

啟分組支援機制。 

(3) 進行小規模居家辦公 

考量電腦、系統技術連線支援與測試尚未完整，110年 5

月 17日僅先進行 3位同仁居家辦公。 

3. 因應 110年 5月 17雙北停課及 110年 5月 19日全國停課(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年 5月 25公告全國延長停課至 110

年 6月 14日)，已即時會內佈達防疫照顧假資訊。 

 (二)為防疫警戒調整至第四級預為準備 

1. 審查能量：分會維持最低審查能量(含急件處理)。 

2. 擴大試辦居家辦公： 

(1) 考量後勤人力及維持法扶正常運作，擬由總會（含電話

法律諮詢中心）、台北、新北、士林及基隆分會先行試

辦居家辦公，以因應封城準備。 

(2) 茲因居家辦公涉及本會資訊安全及網路頻寬承載，每

位居家辦公同仁均須依行政管理處資訊組指示，進行

必要之電腦設定及配套作業。本會資訊人員除原有業

務外，為配合基金會防疫政策的不斷調整，工作已相

當繁重，故以分階方式試行(第一階段 5/20~21、第二

階段 5/25~26、第三階段 5/31~6/4、第四階段

6/7~6/14)，持續調整資訊技術與公務設備支援，擬正

式並擴大居家辦公人數。 

五、宜蘭分會稽核報告。(請參附件 6) 

 

肆、 討論事項 

一、案由：桃園、宜蘭分會會長報請執行長提交審查委員張琍威、郝

中興之辭任，是否同意，請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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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擔任執行長、副執行長或執行秘書以外之重要職位，

有自行辭職者，由執行長提交董事會同意後解聘。 

（二）桃園、宜蘭分會審查委員張琍威、郝中興自行辭任，由分

會報請執行長提交董事會是否同意辭職後解聘，提請討

論。(辭任書，請參附件 7） 

決議： 同意審查委員張琍威、郝中興之辭任 

 

二、案由：桃園、新竹、雲林、宜蘭及花蓮分會會長推舉蔡松均等

17人次（實際為 16位）為審查委員，是否同意聘任，請

討論案。 

說明： 

（一） 依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之規定，審查委員

會委員，由分會會長推舉符合資格者，經執行長報請董事

會同意後聘任之。 

（二） 本會於 110 年 5 月 19 日由兼職委員資格審議小組召開第

193 次審議會議，就上開受推薦之委員人選名單進行資格

之審議，初步審議各分會會長推薦之審查委員資格，均符

合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之資格，應可受推

薦為各分會審查委員會委員人選。 

（三） 以上，審查委員人選（受推薦委員名單，請參附件 8），

是否同意聘任，提請討論。 

決議：林政雄律師部分請花蓮分會補充資料後，再提會續行討

論。其餘部分，同意聘任各分會會長推舉如附件 8蔡松均

等 16人次（實際為 15位）為各分會審查委員。 

 

三、案由：為預先規劃疫情第四級警戒之以下因應措施，是否同意，

請討論案。 

說明：基於疫情持續升溫，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雙北地

區疫情警戒進入至第四級，警戒區域將予以封城時，為維

https://l.workplace.com/l.php?u=https%3A%2F%2Fwww.cdc.gov.tw%2FBulletin%2FDetail%2FE7bi2j8UYj1Rmz73OPE7Yg%3Ftypeid%3D9&h=AT1gzU6uc8DGfjmbsRtBLrtAPNP4OyoLAxbuqAGl9zr8COaWvx37bI21ClEJPO_AR_padGCtmHDCHECeEynZG9KhNgJeOYnKecuTxK-KIJiy34hektcvuHnLVNHBIkG3usVZr6oJm0iwh5A&__tn__=-UK-R&c%5b0%5d=AT3ChpARikf6HqSZmIgKB8uAq-miyEMzZevv-41qjt9vZKiKjqe_W7mBUKfaJUmKVJsliXlBWiIk4EsnnRE_wrlPH60Ydk0D7swWXE5rXIB5XjPCD2smXiDN2aHrUJEtVuXua1wCus2SnB8FZxzhm6a4uql9grhvXB7_TrMqC5ujMyLdmEs-Eju1ATM02ALdmrg7YvIb01IqmNy7zQ
https://l.workplace.com/l.php?u=https%3A%2F%2Fwww.cdc.gov.tw%2FBulletin%2FDetail%2FE7bi2j8UYj1Rmz73OPE7Yg%3Ftypeid%3D9&h=AT1gzU6uc8DGfjmbsRtBLrtAPNP4OyoLAxbuqAGl9zr8COaWvx37bI21ClEJPO_AR_padGCtmHDCHECeEynZG9KhNgJeOYnKecuTxK-KIJiy34hektcvuHnLVNHBIkG3usVZr6oJm0iwh5A&__tn__=-UK-R&c%5b0%5d=AT3ChpARikf6HqSZmIgKB8uAq-miyEMzZevv-41qjt9vZKiKjqe_W7mBUKfaJUmKVJsliXlBWiIk4EsnnRE_wrlPH60Ydk0D7swWXE5rXIB5XjPCD2smXiDN2aHrUJEtVuXua1wCus2SnB8FZxzhm6a4uql9grhvXB7_TrMqC5ujMyLdmEs-Eju1ATM02ALdmrg7YvIb01IqmNy7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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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扶基本運作，相關會務因應措施調整如下： 

 (一)基金會付款作業程序調整： 

1. 依本會基金會與各分會間之資金管理辦法第 5條規定:

「本會  應於轄區所在地銀行開立帳戶，並以下列印章

為銀行之留存印鑑：一、本會會章。二、執行長章。三、

主辦會計章。四、主辦出納章。...」及第 8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開立之支票或取款條連同請款單或預支

單、傳票及其附件，經主辦出納、主辦會計、執行長用

印後，由出納給付該支票或辦理匯款轉帳。」 

2. 因警戒區域內之基金會為全會資金之處理單位，付款作

業若仍以現行銀行印鑑章用印後送銀行辦理付款，執行

上恐有難度，屆時仍有未達疫情警戒第四級縣市之分會

需要營運經費，及同仁每月薪資、已簽約之契約(如房

租等)、律師酬金款項等均需辦理支付作業。 

3. 故預先規劃擬開通企業網路銀行功能，以帳戶及密碼取

代實體銀行印鑑章，於銀行付款系統中執行支付款項之

功能，舉例說明，基金會銀行帳戶有四顆銀行印鑑章，

原持有印章者係以線上核准代替實體用印，最後一關審

核人還須以金鑰（插卡）放行才能完成付款(網路銀行

功能之介及流程，請參附件 9-1)。若開通企業網路銀

行功能可使第四級疫情警戒實施時，基金會付款業務仍

可進行。 

4. 以上是否同意於第四級疫情警戒期間得改以企業網路

銀行線上核准付款功能替代實體印鑑章，進行線上付款

作業，前經董事長裁示，於 110年 5月 19日先請董事

以 email或 line方式進行意見交流並達成共識，請參

附件 9-2，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二)原訂 110年度稽核計畫期程調整： 

1. 依內部稽核作業手冊第 9點第 1項第 2款「稽核人員之

職責包括下列事項：（二）擬定年度稽核計畫，據以檢

查及評估之內部控制制度，包括財務、業務、資訊、行



6 

 

政、總務、人力資源等作業之控制，並檢附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於查核工作結束後十五個工作日內作成稽核

報告，提報董事會」 

2. 目前稽核查核分會業務係透過登入業軟系統、email及

電話方式詢問與稽查，惟如疫情持續升溫達封城時，稽

核恐無法於查核工作結束後 15個工作日內作成稽核報

告，擬請同意調整 109年 12月 25日第 6屆第 22次董

事會決議通過之 110年稽核計畫期程，防疫因應措施請

參附件 9-3。 

 (三)以上所請，提請討論。 

決議： 

一、 關於基金會付款作業程序，同意於第四級疫情警戒期間得

改以企業網路銀行線上核准付款替代實體印鑑章，進行線

上付款作業。 

二、 另請業務單位研擬修正本會相關規定，納入企業網路銀行

線上核准付款之機制。 

三、 關於 110年度稽核計畫期程，同意於第四級疫情警戒期間

依董事會意見修正後之附件 9-3防疫因應措施進行調整。 

 

四、案由：有關本會「專科派案試行方案」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修

正草案)，是否妥適，請討論案。 

說明： 

（一） 本會曾於 110年 4月 23日董事會提出專科派案試行方案

之修正草案，蒙董事提出寶貴意見。會後參酌董事發言內

容修改本修正草案，重新提呈草案總說明、修正要點說

明、修正規定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請參附件 10。 

（二） 相較於現行試行方案，本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1. 律師於本期專科資格期間內，辦理專科案件數總數達 6

件者，即取得新一期資格 (修正草案第 7點)： 

（1） 專科律師資格一期為3年，近2,000人次之專科律師

依現行試行方案第 6 點規定展延資格時，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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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繁重(包含行政人員統整、送初審委員初步審

查、律評會核定等程序)，耗費基金會大量人力及時

間成本；實際上申請展延未通過之律師，僅有零星

個案。本修正草案第 7點明定專科律師資格期滿前 3

個月，若接辦 6 件專科案件，即可獲得下一期資

格，毋庸依第 3 點以下規定重新申請；其他律師則

仍可透過重新申請取得專科資格。 

（2） 110 年 4 月 23 日所提草案，原擬齊一每位專科律師

資格期間。參酌董事意見後，本次提案仍維持現制，

以個別律師專科資格核定日起算 3年，作為其專科律

師資格之期間。 

2. 依現行試行方案第 7點第 1項第 3款，凡受本會停止派案

處分確定之專科律師，一律喪失專科資格，須待 1 年後始

得重新申請(試行方案第 3點第 3項第 2款參照)。然律師

若因專科案件遭本會處以停派案處分，然辦理其他專科案

件品質均稱良好，僅因其中一案件有疏失、遭停派案未達

1 年，即令其喪失專科資格，有不符比例原則之慮；且本

會依相關法規仍有其他方式確保專科律師辦案品質(如減

少派案、進行專科案件抽查等)。因此，爰修正為「因承辦

專科案件，受本會停止派案一年以上處分確定」，始喪失

專科律師資格。又為使專科律師申請不受理事由(草案第

4點)與喪失資格之規定(草案第 8點)一致，亦將第 4點第

1款之門檻修正為「受本會停止派案一年以上處分確定」。 

 決議： 

一、 訂定專科案件派案要點如本決議附件(如下)。 

二、 專科派案試行方案於專科案件派案要點實施之日停止適

用。 

三、 為提昇消債扶助品質，請執行長就現行消債專科律師加入

門檻研議是否加以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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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下次會議時間：110年 6月 18日(週五)上午 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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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科派案試行方案修正草案 

總說明、修正要點說明、修正規定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壹、 總說明： 

一、 本會專科派案試行方案(下稱試行方案)於 103年 9月 26日

第 4屆第 19次董事會決議通過，擇定家事、勞工、消債三

專科領域辦理，並訂於 104年 3月 1日開始實施；嗣於 106

年 9月 29日第 5屆第 19次董事會修正試行方案。 

二、 試行方案施行迄今逾 6年，受扶助人請求更換律師及對律

師提出申訴或抱怨之比例明顯下降，可見此項制度確有提

昇本會扶助品質、保障受扶助人權益之效；另專科律師整

體參與狀況尚佳，專科案件專派比率甚高。爰就試行方案

進行通盤檢討後，提出本修正草案，以正式實施專科派案

制度。 

 

貳、 修正要點說明 

本次修正計增訂 1點、修正 8點、刪除 2點，重點如下： 

一、 修正試行方案之法規名稱。 

二、 為求體例明確，調整消極資格條件之點次。(修正要點第

四點) 

三、 修正申請成為專科律師時所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修正要

點第五點) 

四、 明定分會主動推薦於專科領域聲譽卓著之律師應經本會扶

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審查合格。另得視審查需要，命律

師提出本要點所定以外之文件。(修正要點第六點) 

五、 明定專科律師資格期滿前三個月內，所承接各該專科案件

數達六件者，毋庸重新申請；其餘則應再次申請，始得重

新取得資格。(修正要點第七點) 

六、 修正喪失專科資格之要件及因經律評會認定辦案品質不佳

附 

件 

：

專

科

案

件

派

案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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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新申請加入之規定。 (修正要點第八點) 

七、 現行第八點之規定與本會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三款，重複規範，爰予刪除。 

八、 現行第十點有關展延時準用之規定，因本次修正已無需

要，爰予刪除。 

九、 配合本次修正，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要點第一點、第二

點、第十點) 

 

參、 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修正說明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科案件派案要點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科派案試行方案 

專科派案制度正式施行，

爰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一點 為提升本會扶助

品質，保障受扶助人權

益，依扶助律師專業進

行派案，特訂定本要點。 

第一點 為提升本會扶助

品質，保障受扶助人權

益，依扶助律師專業進

行派案，特訂定本試行

方案。 

配合專科派案制度正式施

行及法規名稱修正，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二點 本會擇定勞工、

家事及消費者債務清理

等案件（以下稱專科案

件）施行專科派案，視

實施成果及需要，得經

董事會決議開辦其他專

科案件領域。  

第二點 本會擇定勞工、

家事及消費者債務清理

等案件（以下稱專科案

件）試行專科派案，視

實施成果及需要得開辦

其他專科案件領域。  

配合專科派案制度正式施

行，爰將原條文「試行」

修正為「施行」。 

第三點 本會扶助律師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申請加入專科律師：  

（一） 三年內親自承辦各

該專科案件十件以上。  

（二）三年內親自承辦各

該專科案件三件以上且

經分會推薦。 

（三） 曾任大學、獨立學

院助理教授以上，並教

授與各該專科領域相關

法律科目一年以上。  

（四） 三年內參加本會、

第三點 本會扶助律師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

申請加入專科律師：  

（一） 最近三年內親自承

辦各該專科案件十件以

上。  

（二） 最近三年內親自承

辦各該專科案件三件以

上且經分會推薦。  

（三） 曾任大學、獨立學

院助理教授以上，並教

授與各該專科領域相關

法律科目一年以上。  

一、 法官之相關法令中，

並無「專業法官」一

詞，僅有專業法官證

明，故修正第一項第

六款。 

二、 現行第三項屬申請加

入專科律師之消極資

格，為求體例明確，

已移列至第四點，爰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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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政府機關、

公私立學術或研究機關

(構)或律師公會所辦理

與各該專科領域有關之

講習、研討會、其他類

似會議或課程三十小時

以上。  

（五） 五年內著有與各該

專科領域相關之碩士以

上學位論文一篇，或三

年內在設有論文審查機

制之出版品公開發表之

一萬字以上論文或著作

三篇，或二萬字以上之

論文或著作二篇。  

（六）五年內曾任法官並

曾審理各該專科領域案

件，且領有司法院核發

之專業法官證明書。 

本會得視需要經執行長

同意，彈性調整特定專

科律師之申請資格，不

受前項各款之限制。 

 

 

（四）最近三年內參加本

會、司法機關、政府機

關、公私立學術或研究

機關(構)或律師公會所

辦理與各該專科領域有

關之講習、研討會、其

他類似會議或課程三十

小時以上。  

（五） 最近五年內著有與

各該專科領域相關之碩

士以上學位論文一篇，

或最近三年內在設有論

文審查機制之出版品公

開發表之一萬字以上論

文或著作三篇，或二萬

字以上之論文或著作二

篇。  

（六） 五年內曾任各該專

科領域之專業法官並領

有司法院核發之專業法

官證書。 

本會得視需要經執行長

同意，彈性調整特定專

科律師之申請資格，不

受前項各款之限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

不予受理：  

（一） 自申請日起回溯

一年內曾遭本會停派案

處分，且執行完畢未滿

一年。  

（二） 曾受律師法停止

執行職務以上之懲戒處

分確定。 

 

 

第四點 

扶助律師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本會不予受理其加入 

專科律師之申請： 

（一）曾遭本會停派案處

分一年以上確定。但執

第三點第三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

不予受理：  

（一）自申請日起回溯一

年內曾遭本會停派案處

分，且執行完畢未滿一

一、 本點新增。 

二、 為求體例明確，將現

行第三點第三項規定

之消極要件移列本

點，第一項本文並因

此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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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畢滿一年者，不在

此限。  

（二） 曾受律師法停止執

行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

確定。 

年。 

（二） 曾受律師法停止執

行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

確定。 

三、 為使不受理加入專科

律師之申請與喪失專

科律師資格之標準一

致，配合修正後第八

點，修正第一款為停

派案處分一年以上。

另現行規定雖有「自

申請日起回溯一年

內」等文字，然實以

「執行完畢未滿一

年」之要件規範即

足，故修正第一款。 

第五點 本會扶助律師申

請加入專科律師，應檢

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一款申請者，應提出親

自承辦案件所撰寫之書

狀、案件概要說明及案

件結案證明文件。 

（二）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二款經分會推薦者，應

提出親自承辦案件所撰

寫之書狀、案件概要說

明及案件結案證明文

件、推薦分會之推薦表

及被推薦同意書。  

（三）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六款申請者，

應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四）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四款申請者，應提出課

程內容、主辦機關及參

加證明。  

（五）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五款申請者，應提出碩

士以上學位證書及學位

論文或已發表之論文或

著作。  

（六）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

六款申請者，應提出五

年內曾審理專科案件之

第四點 本會扶助律師申

請加入專科律師，應檢

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 依前點第一項第一

款申請者，應提出親自

撰寫之書狀  

（二） 依前點第一項第二

款經分會推薦者，應提

出親自撰寫之書狀，推

薦分會之推薦表及被推

薦同意書。  

（三） 依前點第一項第三

款或第六款申請者，應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四） 依前點第一項第四

款申請者，應提出課程

內容、主辦機關及參加

證明。  

（五） 依前點第一項第五

款申請者，應提出碩士

以上學位證書及學位論

文或已發表之論文或著

作。  

（六） 依前點第一項第六

款申請者，應提出司法

院核發之專業法官證明

書。 

一、 點次變更。 

二、 配合第四點之增

訂，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六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 為利瞭解申請律師

辦理案件品質，爰於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增加律師應備之

文件種類。 

四、 因專業法官證明書

有效期限制，故於第

一項第六款規定律

師應提出五年內仍

有效之專業法官證

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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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及司法院五年內

核發之專業法官證明

書。 

 

第六點 依第三點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申請

者，應經本會扶助律師

評鑑專門委員會（以下

稱律評會）審查合格。 

律評會得視審查需要，

命律師提出前點以外之

相關文件。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

至第六款申請者，應經

執行長審查合格。 

 

第五點 依第三點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申請

者，應經本會扶助律師

評鑑專門委員會（以下

稱律評會）審查合格。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至

六款申請者，須經執行

長審查合格。 

一、 點次變更。 

二、 配合本次修正新增

第三點第二項，明定

審查程序應由本會

律評會為之，爰修正

本點第一項。 

三、 為利律評會確認律

師辦理案件品質，爰

增訂第二項。 

四、 現行第一項後段移

列第三項，並為統一

用語，酌作文字修

正。 

五、 扶助律師申請加入

專科律師，並無一事

不再理之規定，即申

請後未獲認定審查

合格者，仍可重新申

請。故本要點未就審

查不合格之律師設

立救濟程序。 

第七點  

專科律師，自取得資格之

日起，每滿三年應重新申

請。但期滿前三個月截

止，其所承接本會專科案

件總數達六件以上者，不

在此限。 

第六點 專科律師，自取

得資格之日起，每三年

須申請展延。 

申請展延者，應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並於有效

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

檢具證明文件向本會申

請：  

（一） 最近三年內親自承

辦各該專科案件十件以

上。  

（二） 最近三年內親自承

辦各該專科案件三件以

上，且經分會推薦。  

（三） 最近三年內參加本

會、司法機關、政府機

關、公私立學術或研究

一、 點次變更。 

二、 扶助律師既經第四

點至第六點所列程

序審查合格，而取

得專科資格後，若

持續接辦一定數量

之專科案件且無喪

失資格之事由，已

對扶助業務具有貢

獻，且原則上可推

定具有繼續辦理專

科案件之能力；目

前申請展延之律師

中，亦鮮有辦案品

質遭認定欠佳，而

未能展延之情。爰

新增草案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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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構)或律師公會所

辦理與各該專科領域有

關之講習、研討會、其

他類似會議或課程十八

小時以上。  

（四） 最近三年內公開發 

表與各該專科案件有關

之一萬字以上論文或著

作一篇。 

三、 為齊一律師申請加

入專科律師及展延

資格之標準，爰刪

除原規定第二項，

依修正後第三點至

第六點規定重新申

請之。 

四、 專科律師於資格期

滿前三個月截止，

其所承接本會專科

案件總數達六件以

上者，毋庸重新申

請，即可重新取得

三年專科律師資

格。 

第八點  

有下列情事者，喪失專科 

律師資格： 

(一)經律評會認定專科辦

案品質不佳。 

（二）受本會停止派案處

分一年以上確定。 

（三） 受律師法停止執行

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確

定。 

第七點  有下列情事者，

喪失專科律師資格：  

（一） 未申請展延專科律

師資格或申請後未獲核

定者。  

（二） 經律評會認定專科

辦案品質不佳。  

（三） 受本會停止派案之

處分確定。  

（四） 受律師法停止執行

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確

定。 

  

因前項第一款喪失專科律

師資格者，應依第三點

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因第一項第二款喪失專科

律師資格者，三年內不

得再申請加入專科律

師。逾三年而再申請

者，須提出自喪失資格

翌日起，親自承辦該專

科領域新接案十件以

上。 

一、 點次變更。 

二、 因應專科律師改為任

期制，爰修正本文並

刪除現行第一項第一

款。 

三、 依現行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凡專科律師承

辦任何扶助案件有言

行不當或違反本會規

定之情，而受本會停

止派案處分者，即喪

失其專科律師資格。

然若律師辦理其他專

科案件品質均稱良

好，僅因其中一案件

有疏失、遭停派案一

年以下，即令其喪失

專科資格，有不符比

例原則之慮，恐非受

扶助人之福；且本會

依據相關法規仍有其

他方式確保專科律師

辦案品質(如減少派

案、進行專科案件抽

查等)。爰修正原第

一項第三款，並配合

現行規定第一款之刪



15 

 

除，移列至第二款。 

四、 律師專科資格期滿

後，除有修正後第七

點但書情形外，本應

重新申請，此為當然

之理，不待規定。另

本次修正亦已刪除現

行第一項第一款之規

定，爰刪除現行第二

項規定。 

五、 依現行第三項後段之

規定，律師喪失專科

資格後逾三年而再申

請者，須提出自喪失

資格翌日起，親自承

辦該專科領域新接案

十件以上。惟此類律

師應比照新律師申請

加入程序即可，故刪

除第三項後段規定。 

(刪除) 

 

第八點 專科律師經律評

會評定辦案品質優良

者，得依其意願增加派

案，不受一年二十四件

之限制。 

 

一、 本點刪除。 

二、 本會扶助律師遴選及

派案辦法第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明定，扶助

律師若承辦勞工及家

事專科案件，同一年

度得逾二十四件；同

條第四項第二款則規

定消費者債務清理事

件不計入案件件數。

為免歧異，故刪除

之。 

第九點 分會就專科案

件，應指派給各該專科

領域之專科律師。但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指

派非專科律師辦理：  

（一） 經受扶助人指定，

且曾承辦該案件；或承

辦與該案具事實關連之

案件。  

（二） 專科律師均無法接

第九點  分會就專科案

件，應指派給各該專科

領域之專科律師。但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指

派非專科律師辦理：  

（一） 經受扶助人指定，

且曾承辦該案件；或承

辦與該案具事實關連之

案件。  

（二） 專科律師均無法接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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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三） 因其他因素或為受

扶助人之利益，經執行

長同意。  

（四） 分會因專科律師人

數不足，致無法完全依

照專科為派案者，得提

出具體之替代方案，報

經董事會同意後，按其

方案派案。 

 

案。  

（三） 因其他因素或為受

扶助人之利益，經執行

長同意。  

（四） 分會因專科律師人

數不足，致無法完全依

照專科為派案者，得提

出具體之替代方案，報

經董事會同意後，按其

方案派案。 

 

(刪除) 

 

第十點 第三點第三項、

第四點及第五點之規

定，於第六點、第七點

第二項、第三項情形準

用之。 

一、 本點刪除。 

二、 現行規定係申請加入

之相關規定，於律師

申請展延時準用之。

然本次修正後，期滿

即重新申請，刪除展

延之規定，本點亦配

合刪除。 

第十點  

  本要點經董事會決議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點 本試行方案經

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一、 點次變更。 

二、 專科派案制度修正後

已非「試行」，爰酌作

文字修正。 

肆、 修正後全文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專科案件派案要點 

第一點 為提升本會扶助品質，保障受扶助人權益，依扶助律師專業進行派案，

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本會擇定勞工、家事及消費者債務清理等案件（以下稱專科案件）施行

專科派案，視實施成果及需要，得經董事會決議開辦其他專科案件領

域。 

第三點 本會扶助律師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加入專科律師：  

（一） 三年內親自承辦各該專科案件十件以上。  

（二） 三年內親自承辦各該專科案件三件以上且經分會推薦。 

（三） 曾任大學、獨立學院助理教授以上，並教授與各該專科領域相

關法律科目一年以上。  

（四） 三年內參加本會、司法機關、政府機關、公私立學術或研究機

關(構)或律師公會所辦理與各該專科領域有關之講習、研討

會、其他類似會議或課程三十小時以上。  

（五） 五年內著有與各該專科領域相關之碩士以上學位論文一篇，或

三年內在設有論文審查機制之出版品公開發表之一萬字以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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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或著作三篇，或二萬字以上之論文或著作二篇。  

（六） 五年內曾任法官並曾審理各該專科領域案件，且領有司法院核

發之專業法官證明書。 

本會得視需要經執行長同意，彈性調整特定專科律師之申請資格，不

受前項各款之限制。 

第四點 扶助律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不予受理其加入專科律師之申請： 

（一） 曾遭本會停派案處分一年以上確定。但執行完畢滿一年者，不

在此限。 

（二） 曾受律師法停止執行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確定。 

第五點 本會扶助律師申請加入專科律師，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者，應提出親自承辦案件所撰寫之

書狀、案件概要說明及案件結案證明文件。 

（二）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經分會推薦者，應提出親自承辦案件所

撰寫之書狀、案件概要說明及案件結案證明文件、推薦分會之

推薦表及被推薦同意書。  

（三）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六款申請者，應提出相關證明文

件。 

（四）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申請者，應提出課程內容、主辦機關及

參加證明。  

（五）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申請者，應提出碩士以上學位證書及學

位論文或已發表之論文或著作。  

（六）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六款申請者，應提出五年內曾審理專科案件

之證明，及司法院五年內核發之專業法官證明書。 

第六點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申請者，或經分會依第三點第二項推薦

者，應經本會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以下稱律評會）審查合格。

律評會得視審查需要，命律師提出前點以外之相關文件。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款申請者，應經執行長審查合格。 

第七點 專科律師，自取得資格之日起，每滿三年應重新申請。但期滿前三個月

截止，其所承接本會專科案件總數達六件以上者，不在此限。 

第八點  有下列情事者，喪失專科律師資格： 

（一） 經律評會認定專科辦案品質不佳。 

（二） 受本會停止派案處分一年以上確定。 

（三） 受律師法停止執行職務以上之懲戒處分確定。 

第九點 分會就專科案件，應指派給各該專科領域之專科律師。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指派非專科律師辦理：  

（一） 經受扶助人指定，且曾承辦該案件；或承辦與該案具事實關連

之案件。  

（二） 專科律師均無法接案。  

（三） 因其他因素或為受扶助人之利益，經執行長同意。  

（四） 分會因專科律師人數不足，致無法完全依照專科為派案者，得

提出具體之替代方案，報經董事會同意後，按其方案派案。 

第十點 本要點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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